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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有关资产处置的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

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深圳坂田工业园资产处置情况 

(一)、交易概述 

1、因深圳市龙岗区城市规划调整，公司与深圳市信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信贤房地产公司”）于2012年5月23日签署了《城市更新项目拆迁补偿协议》，同意以5,200

万元的拆迁补偿价格转让公司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坂田第一工业区内宗地号为G03105-12的土

地及编号为深房地字第6000168685、6000168686、6000168687的地面附属物。以上情况已于

2012年8月24日在《公司2012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2012年5月24公司日收到信贤房地产公

司支付的补偿款订金1,000万元，2012年末公司收到剩余拆迁补偿款4,200万元，并于2013

年1月10日完成坂田工业园以及相关产权证书的交付工作。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资产处置的

金额在董事长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名称：深圳市信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商业大楼A栋1102房 

法定代表人：李清凉 

注册资本：17,000万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7103945457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主要股东：深圳市信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15,64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



的92%；深圳市信义汽车专业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出资1,36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8%。 

2、 交易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

在任何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深圳坂田工业园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坂田第一工业区内，于 1999年 9月设立，园

区土地面积 11585.9平方米，地上建筑物为 1号厂房、2号厂房及配套设施总面积为 17508.17

平方米。该资产账面原值为 3,247.73万元，已计提折旧 1,194.49万元，账面净值为 2,053.24

万元。 

2、上述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涉及资产的重大争议、

诉讼、仲裁、查封、冻结等事项。 

（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交易定价及成交金额：通过对深圳坂田工业园土地及地面建筑物、构筑物和相关配

套设施等资产的清查、核实，结合公司账面值情况，并比照周边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经双

方协商，确定补偿金额为人民币5,200万元。 

2、支付方式：协议签订之日信贤房地产公司向公司支付定金人民币 1,000 万元；公司

在上述拆迁标的物移交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信贤房地产公司后的 3个工作日内，信贤房

地产公司支付其余补偿款人民币 4,200万元。 

3、协议生效时间：经协议双方签章后于2012年5月23日生效。 

（五）、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1、公司本次转让深圳坂田工业园的土地及厂房资产后，园区原有生产线和员工已全部

搬迁至公司观澜工业园进行妥善安置，不涉及土地租赁等情况，也没有产生关联交易和同业

竞争的情形。 

2、本次资产处置所得款项将由公司根据经营实际需要进行合理安排。 

 

二、公司临海水晶制品分公司闲置机器设备处置情况 

(一)、交易概述 

1、为加快公司水晶制品分公司的结构调整与转型，公司以经台州中信华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中信华评报[2012]042号评估报告评估的临海水晶制品分公司截至2012年12月20日闲置

设备的价值为依据，通过招标方式将该部分资产分别出售给金华冠华水晶有限公司、王时珍、

邓建锋等受让方，转让价格合计为237.50万元；同时公司本部及临海拉链分公司根据经营需



要，选购了部分通用的处置设备，合计价格为34.63万元。截止2012年年末，公司已收到以

上设备处置款。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资产处置的

金额在董事长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金华冠华水晶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 

注册地址：金华市仙源路333号 

法定代表人：陈洪莲 

注册资本：21,597,780美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330700400000500 

主营业务：钡晶水钻、水晶灯饰及其他水晶工艺品的生产、销售。 

主要股东：捷克恒祥股份有限公司，出资803.20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37.19%；银

河国际有限公司，出资1,356.57804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62.81%。 

2、王时珍的基本情况：王时珍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年 8月出生，

高中学历，住所为四川省三台县忠孝乡五爱村； 

3、邓建锋的基本情况：邓建锋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 8月出生，

大专学历，住所为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嵩湖乡廖家村。 

上述交易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

在任何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本次处置的资产为临海水晶制品分公司利用值较低的闲置机器设备。截止 2012

年 12月 20日，该部分闲置设备的账面价值为 8,362.79万元，已计提折旧 4,251.18万元，

账面净值为 4,111.61 万元。 

2、上述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涉及资产的重大争议、

诉讼、仲裁、查封、冻结等事项。 

（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定价依据：根据台州中信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信华评报[2012]042号评估报

告确定的临海水晶制品分公司截至2012年12月20日闲置设备的评估值为依据定价。 



2、交易金额： 

(1)将70组水晶钻机器设备，以2.50万元/组的价格出售给金华冠华水晶有限公司，合计

175.00万元； 

(2)将临海水晶制品分公司部分闲置设备出售给王时珍先生，转让价格为62.00万元； 

(3)将临海水晶制品分公司一台闲置设备出售给邓建锋先生，转让价格为0.50万元。 

3、结算方式及期限：提货前付清。 

（五）、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1、公司本次处置临海水晶制品分公司闲置设备事宜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该交易完成后也没有产生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情形。 

2、本次出售资产所得款项将由公司根据经营实际需要进行合理安排。 

 

三、上述资产处置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1、因深圳市龙岗区城市规划调整，公司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工业园被规划为拆迁改

造，信贤房地产公司为龙岗区更新改造项目的拆迁改造主体。经双方协商一致，信贤房地产

公司支付公司520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公司同意将深圳坂田工业园移交给信贤房地产公司。

截止2012年底，上述拆迁补偿款已全部到账，产生处置收益3,146.76万元； 

2、自2011年以来，国内水晶钻市场无序竞争加剧，产品销售价格大幅下降，原辅材料

及劳动力成本却同比上升。对此，公司采取了压缩规模、结构性调整和优化处理措施，仅保

留了能够有效利用现有营销渠道优势的烫钻产品的生产。截至2012年第四季度，国内水晶钻

市场持续低迷，市场竞争仍未好转。对此，经公司管理层审慎决策，决定及时处理利用值较

低的闲置水晶钻生产设备，有效推动临海水晶制品分公司的业务优化与转型。处置价格以台

州中信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信华评报[2012]042号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价值272.13

万元为依据。截止2012年末，公司已收到以上资产处置款，形成资产处置损失3,847.64万元； 

3、上述两项资产处置合计形成资产处置损失700.88万元，对公司2012年度的经营业绩

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城市更新项目拆迁补偿协议（货币补偿）》、《旧设备处理合同》； 

2、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月 12日 




